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90220936號                

訴願人：陳00      住址：00市平鎮區00路102巷10號12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房屋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8年10月25日投稅房字第1080351416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一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於108年8月5日以其父親陳00已向台灣南投地方法院聲請拋棄繼承權為由，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更正本縣00鄉萬丹村新丹巷14-1號房屋（以下稱系爭房屋，原納稅義務人唐瓊珠、郭陳萍、陳展南等3人），業經原處分機關函復准予所請，更正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為唐00、郭00等2人在案。嗣經原處分機關於同年10月14日依土地建物查詢資料，系爭土地建物所有權人係原納稅義務人，登記原因為繼承，原處分機關遂以108年10月25日投稅房字第1080351416號函，釐正納稅義務人名義及房屋課稅資料為唐00、郭00、陳00等3人持分各1/3，訴願人不服，於109年8月26日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土地法第43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規定：「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不得為塗銷登記。」分別定有明文。
2、 本件訴願意旨：1、貴局承辦人已查明先父確向法院申告拋棄繼承，仍逕以地政事務所之不實登記為由，更改房屋稅籍。、2、向貴局申請繼承更名或向地政事務所申辦繼承登記，均為冒名所為，貴局承辦人先稱無違誤不予更正（投稅房字第1080014003號），本人提出復查後方予以撤銷（發文字號：投稅房字第1080015691號），今又以地政事務所登記為由更改。3、貴局承辦人完全無同理心，…，卻因被不肖人士冒名申請，如今先父無法生還抗辯。4、敢問民法拋棄繼承可以反悔、可以取消嗎？5、拋棄繼承後不能取消，本案縱然因反悔向相關機關申請繼承更名亦屬無效等語，資為爭議。

3、 經查系爭房屋繼承登記前之原納稅義務人陳00君於93年9月4日死亡後未辦繼承，遲至104年9月7日始由陳松栢之繼承人唐瓊珠代理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繼承系統表、申請人簽章等相關資料辦理繼承登記分別共有，於同年9月15日由陳松栢之繼承人陳00、唐00、郭003人檢附房屋稅申辦事項綜合申請書、財政部中區國稅局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等相關資料向原處分機關辦理繼承更名並釐正完竣在案。
4、 又訴願人之父親陳展南君於106年3月27日死亡，訴願人於108年7月22日向原處分機關主張其父親陳展南於93年拋棄繼承經南投地方法院准予備查，因申請人並無檢附拋棄繼承資料理由，原處分機關以108年7月26日投稅房字第1080014003號函予以否准，訴願人復於同年8月5日再向原處分機關提出撤銷陳展南繼承系爭房屋名義及註銷房屋稅繳款書，經原處分機關同年8月6日向南投地方法院函查，經該院函覆陳展南聲請拋棄繼承准予備查在案，遂依財政部74年2月8日台財稅第11696號函釋：「…說明：二、繼承未辦保存登記房屋之釐正稅籍及契稅徵免原則：（一）納稅義務人申報遺產稅時，如已檢附拋棄書及分割協議書者，稽徵機關即主動釐正稅籍。…」以108年8月16日投稅房字第1080015691號函准予所請，據以釐正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唐瓊珠、郭陳萍等2人。惟系爭房屋嗣經原處分機關於同年10月14日查得於南投地政事務所已辦竣建物陳展南、唐瓊珠、郭陳萍3人繼承登記，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1項暨財政部84年2月25日台財稅第841608501號函釋規定：「…本案房屋既經地政機關辦妥地政保存登記，自可按地政機關所載所有權人資料，據以變更房屋稅納稅人名義…」，爰原處分機關再以108年10月25日投稅房字第1080351416號函按系爭房屋之地政登記資料釐正納稅義務人名義為唐瓊珠、郭陳萍、陳展南等3人，洵屬適法，並無不合。
5、 原處分機關又於109年9月3日函請南投地政事務所提供104年9月11日系爭房屋登記繼承等相關書表，經該所函復提供土地登記申請書及相關附件，申請人並未提供拋棄繼承文件，致地政機關依申請人申請書清冊登記，原處分機關依土地建物登記所有權人為納稅義務人，並無違誤，應予維持。訴願人其餘之主張，核與訴願決定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6、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蔡 嘉 容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琦 瑜

中華民國109年10月2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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